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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全港學校校監/校長 

 

各位校監/校長： 

保持警覺保持警覺保持警覺保持警覺    防防防防禦禦禦禦傳染病傳染病傳染病傳染病在在在在學學學學校擴散校擴散校擴散校擴散    

    

 根據衞生署衞生防護中心的資料，冬季是部分傳染病，如水

痘、病毒性腸胃炎和季節性流感的慣常高峰期。就各類傳染病的

最新情況，本局已不時將衞生防護中心發出的有關信件傳遞致各

學校，並提醒學校採取適當的預防措施。學校可循以下網頁路

徑，瀏覽本局及衞生防護中心最近向學校發出預防傳染病的信

件：  

 

教育局主頁(www.edb.gov.hk) > 學校行政 > 一般行政 > 預防

傳染病在學校散播> 甲.最新資訊 > 1.信件 

 

 聖誕節假期即將開始，農曆新年假期亦緊隨於明年一月下旬展

開。學校於假期期間，仍須繼續保持警覺，確保校園清潔衛生。如

學校於假期舉辦課外活動，應遵照衞生防護中心發出的「學校/幼

稚園/幼稚園暨幼兒中心/幼兒中心預防傳染病指引(二零一一年八

月修訂)」，做好各項防禦工作，以減低學童受傳染病感染的機會。

學校於聖誕及農曆新年假期期間亦應徹底清洗和消毒校園，以預防

各類傳染病在校園散播。學校可循以下網頁路徑，瀏覽有關指引： 

 

教育局主頁(www.edb.gov.hk) > 學校行政 > 一般行政 > 預防

傳染病在學校散播> 甲.最新資訊 > 2.指引/實用資料 > 學校/

幼稚園/幼稚園暨幼兒中心/幼兒中心預防傳染病指引(二零一一年

八月修訂) 

 網址: http//www.edb.gov.hk     電子郵件: edbinfo@edb.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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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亦須提醒家長，在聖誕及農曆新年假期期間繼續採取預防

傳染病的措施，保持家居清潔衞生及留意子女的健康情況，避免

讓子女到人煙稠密或多人聚集的地方。若計劃往外地旅遊，家長

應避免帶子女到傳染病肆虐的地區旅遊，及/或應提醒他們須保持

個人衞生及减少到人多擠迫的地方。返港後，家長應密切留意子

女的身體狀況，若出現發燒或其他傳染病的徵狀，應及早求診。 

 

 此外，由於香港以外地區仍持續有禽鳥感染高致病性禽流感

個案，同時在香港亦發現死亡雀鳥感染高致病性禽流感的散發個

案，職員及學生應採取以下措施，以預防禽流感： 

  

� 避免接觸雀鳥、家禽或其糞便; 

� 如曾接觸雀鳥、家禽或其糞便，要立刻用梘液和清水徹底

洗手; 

� 保持雙手清潔，並用正確方法洗手; 

� 咳嗽或打噴嚏時，用紙巾遮掩口鼻，把用過的紙巾棄置到

有蓋垃圾桶，然後徹底清潔雙手; 

� 增強身體抵抗力及實踐健康生活。均衡飲食、適量運動、

充足休息，減輕壓力和避免吸煙，都是增強抵抗力的方法; 

� 家禽和蛋類要徹底煮熟才可進食 ; 

� 保持良好的環境衞生; 

� 確保室內空氣流通 ; 

� 如身體不適，最好避免前往人多擠迫、空氣流通情況欠佳

的公眾地方; 及 

� 如出現發燒或呼吸道的徵狀，應立即向醫生求診。 

學校可循以下網頁路徑，瀏覽本局所編訂的校園預防禽流感手冊

(二零一一年二月修訂)： 

 

教育局主頁(www.edb.gov.hk) > 學校行政 > 一般行政 > 預防

傳染病在學校散播> 甲 .最新資訊 > 2.指引 /實用資料 > 校園

預防禽流感手冊(二零一一年二月修訂) 

 

 如學校有懷疑傳染病爆發，應立即填妥「懷疑學校/幼稚園/

幼稚園暨幼兒中心/幼兒中心內集體感染傳染病」呈報表格，盡

早向衞生署中央呈報辦公室呈報（傳真：2477 2770； 電話：2477 

2772），以便該辦公室及早進行流行病學調查及防控措施，學校

亦須將有關呈報表格副本傳真至所屬的區域教育服務處 /學前服

務聯合辦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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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局會繼續與衞生防護中心保持緊密聯繫，並把有關傳染病

的最新資訊通知學校。如有任何查詢，請與所屬的高級學校發展

主任或學前服務主任聯絡。 

 

                教育局局長 

 

             (李煜輝    代行 ) 

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二十日  


